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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外国人犯罪案件情况分析与对策 

侦监处 
 

 

    内容摘要：近年来，本市外国人犯罪案件时有出现。本文对本市外国人犯罪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分

析，归纳总结出外国人犯罪的若干特点，并提出了打击与防范的对策。 

    关键词：外国人犯罪  打击  防范 

     

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际交往日益加深，来上海外国人愈来愈多，这是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其

中也不乏一些来中国进行犯罪的不法之徒，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我对近两年来上海的外国人犯罪情况进

行梳理，对外国人犯罪的原因、特点及对策作了一些分析与思考。 

    一、基本情况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高检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94 条规定，外国人犯罪逮捕案件由检察分院

审查，省、市检察院决定。据统计，2001 年至 2003 年 10 月本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审查批捕外国人刑事犯

罪案件 60件 80人，其中批准逮捕 72人，不批准逮捕 8人。共涉及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柬埔寨、巴基斯坦、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21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案由有：（1）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 23 件 26 人；（2）信用卡诈骗 7 件 15

人；（3）走私、运输毒品 4件 9人；（4）故意杀人 2件 3人；（5）强奸 2件 2人、强制狠亵妇女 l件 1人；

（6）故意伤害 l件 1人；（7）非法拘禁 l件 1人；（8）盗窃 7件 10人；（9）票据诈骗 2件 2人、诈骗 2

件 2人；（10）走私普通货物 l件 1人；（11）出售、持有假币 2件 2人，以及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 l

件 1人、赌博 l件 1人、非法经营 l件 1人、窝藏 1件 1人、重婚 1件 1人等 l6种罪名。 

    二、主要特点 

    （一）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多 

    两年来本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外国人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出售出入境证件等妨害国（边）

境管理案件 23 件 26 人，占受理案件数的 38％，且犯罪嫌疑人多数是外籍华人，他们对我国大陆的情况

比较熟悉，为非法牟利，通过国内“蛇头”组织偷渡人员，在机场由他们以外籍华人的身份带领偷渡人员

用伪造的护照从机场偷渡出境，从中收取好处费。如新西兰籍华人龙启华（英文名 LONG QI HUA）于 2002

年 1月在香港搭识台湾人梁姓“蛇头”，然后根据梁的安排于同年 2月 6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侯机厅和

偷渡人陈鹏飞见面并与其调换登机牌，同时将一本署名“龙启骅”的伪造的中国护照交给陈，自己则登上

飞往日本的班机，陈欲登机偷渡到美国时，被边检当场查获。为此，龙从中收取 500美元的好处费。 

    这类偷渡案件近几年的发案率有所上升，难以查处，主要原因有：一是“蛇头”行踪诡诈难以查获。

在上述 23 件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案件中抓获“蛇头”的很少，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被判处徒刑的只有 2人，这些“蛇头”平时行踪诡诈，在组织偷渡人员的过程中不留真名，有的只留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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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名，有的只知道绰号，通讯地址也是多变的手机号码，如要送交假护照以及签证材料也多在宾馆内进行，

无固定场所，难以抓获。二是利益驱动，孤注一掷。在上述 23 件偷渡案件中，被抓获的偷渡人员以浙江

温州、乐清，福建长乐、福州人为多数，其中福建长乐偷渡者居首共 l7件，占 73％，这些偷渡者多是为

到境外打工圆淘金梦的，因此在偷渡前已花了巨款，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人民币，但最终都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二）信用卡诈骗犯罪猖獗 

    一是结伙犯罪多。两年来本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外国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 7 件 l7 人，其中两人以上

结伙犯罪的有 5件 15人，占 88．2％，参加人数最多有 7人的团伙犯罪。如韩国籍人崔英燮等 7人信用

卡团伙诈骗一案。犯罪嫌疑人崔英燮为非法牟利，勾结权炳瑾等韩国人在韩国收集那些已严重透支的国际

信用卡，然后由犯罪嫌疑人崔洪日负责在上海寻找有 POS机的特约商户，以虚构交易的手法，套取现金。

同年 5月，犯罪嫌疑人崔英燮伙同崔洪日、申三浩、朴润镇、林洛仁等人，先后用从韩国收集来的已严重

透支的 l40张国际信用卡，通过上海馨原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 POS机，虚构机票交易 6l 0次，共套取现金

人民币 l39万余元。 

    二是犯罪案值高。在上述 7件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中，案值最高的为人民币 l39万元，最低的也要达

到数万元，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都是用伪造的信用卡在商店疯狂购物消费或套取现金，每次犯罪数额均

在万元以上。如马来西亚籍犯罪嫌疑人翁灿业、潘荣贵、李可新等犯罪团伙于 2001年 1月 7日至 11日，

在本市缘友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和 97夜总会，用伪造的信用卡购买玉器及娱乐消费，在短短的 3天内先

后消费人民币 l8万元，诈骗数额巨大，犯罪气焰嚣张。 

    三是犯罪手段狡猾。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手段狡猾，有的利用上海人对西方国家

的人较为好感、不易生疑的心理，实施诈骗犯罪。如香港籍犯罪嫌疑人白朗杰，为进行信用卡诈骗，在香

港就勾结英国人德里克·亨利·凯德威尔，到上海的老庙黄金公司景容楼，由德里克·亨利·凯德威尔出

面，用伪造的信用卡购买价值人民币 l 8000余元的黄金手饰，当白朗杰再次指使德里克·亨利·凯德威尔

在同一柜台继续购买黄金手饰时，被查获。 

    （三）杀人、强奸等暴力案件时有发生 

    两年来本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外国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强行侮辱妇女等暴力犯罪案件 6件 7

人。一般来说，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实施暴力犯罪的比较少见，但一旦发生社会影响广、危害大。如日本籍

犯罪嫌疑人佐藤登志惠、佐藤公彦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佐藤登志惠为了报复和骗取保险金，经预谋，

于 2001年 4月 29日下午伙同其子佐藤公彦，在本市虹桥地区，将其父佐藤善治杀害。案件发生后，引起

市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由于是外国人在本市杀人，比较罕见，因而在社会上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又如

韩国籍犯罪嫌疑人梁丞摸故意杀人案，梁于 2003年 2月 3日从韩国来沪旅游，居住在由泰国籍女友卢丽

霞租住的本市秀山路 4弄 3号 502室内。同年 3月 1日凌晨，两人因故发生口角并被卢咬伤舌头，梁恼羞

成怒，用手掐住卢的颈部遭到反抗，梁又用电线勒其颈部，致其窒息死亡。梁杀人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案件发生后，根据市公安局领导的批示，有关部门积极做好被害人的善后事宜和安抚工作。 

    （四）毒品犯罪手段隐蔽 

    在本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外国人毒品犯罪案件中，采用体内藏毒方法运输毒品比较少见，但犯罪手段隐

蔽。如乌兹别克斯坦国籍犯罪嫌疑人阿图尔·阿比托夫等四人运输毒品一案，犯罪嫌疑人阿图尔阿比托夫

等人为牟利，受人雇用，已多次采用体内藏毒的方法为他人运输毒品，不顾身体伤害，仍继续为他人运输

毒品。2003年 5月 22日晚 l0时许，犯罪嫌疑人阿图尔·阿比托夫和俄罗斯籍犯罪嫌疑人莉莉亚·莎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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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路布杨斯卡娅、艾列诺·拉托尔斯地赫以及舒赫拉特·乌买尔诺夫等四人将毒品海洛因，用塑胶

纸包成颗粒状分别吞入体内，从昆明搭乘 FM452 航班飞抵上海，次日凌晨在本市华茂大酒店 4008 房和

40l 2房被查获并缴获从犯罪嫌疑人排泄出体外的颗粒状毒品海洛因 745粒，重 2l55余克。5月 23日至 5

月 25日又从上述犯罪嫌疑人的排泄物中缴获颗粒状毒品海洛因 337粒，重 994克，总计缴获毒品海洛因

3000余克。 

    （五）周边国家和外籍华裔的犯罪嫌疑人居多 

    两年来本市检察机关共办理的 60 件 80 人外国人犯罪案件中，在我国周边地区国家的犯罪人员有 48

人占 60％，其中韩国 11人、日本 7人、马来西亚 8人、巴基斯坦 4人、菲律宾 3人、泰国 3人、新加坡

2人、柬埔寨 2人、印度尼西亚 2人、伊朗 2人、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 4人。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新西兰等国家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外籍华人为多数，共有 l8人，其中美籍华人 11人，居首位，且都

是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实施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 

    三、对策与措施 

    （一）从源头上提高打击妨害国（边）管理犯罪的力度 

    偷越国（边）境案件的犯罪手段一般比较简单，偷渡者通过揭换照片、伪造出入境的印章等手法，使

用变造或伪造的护照偷越出境。因此，在出关边检时只要仔细检查，一般是可以查出护照上的破绽，查获

偷渡者，但要遏制犯罪，必须从源头抓起，对帮助运送他人偷渡的犯罪分子要打击，但更要加强对那些组

织偷渡的“蛇头”的打击，这样才能有效打击、减少和防范犯罪。要抓获“蛇头”确有一定的难度。但“蛇

头”的活动也有其规律，他要实施犯罪，首先要组织人员实施偷渡，根据偷渡人员多为浙江、福建省籍的

人的特点，可以说那里是案件易发区，因此可以通过协调和加强与当地警方的合作，对一些偷渡人员较为

集中的地区，如浙江的温州、乐清，福建的福州、长乐等地区，建立基层派出所的联系网络，可用案例对

当地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广大群众懂得偷渡出境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发动群众举报，对

有偷渡劣迹的人员进行调查摸底分析，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以此来掌握“蛇头”的踪迹，依靠群众开展

专项整治，打击犯罪，从源头遏制和防范犯罪。 

    （二）加强信用卡使用安全防范措施 

    在信用卡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是用伪造的维萨、万事达等国际信用卡，在我国境内进行诈

骗活动，而对这些信用卡的来源，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都是在其国内收来或是买来的，因涉及境外查证有

一定的难度，因此只有在可以使用信用卡的商店加强安全防范，才能有效遏制信用卡诈骗犯罪。我们认为，

首先应加强对商店收银员安全防范的教育，增强责任心。其次，对商店的刷卡机，应设置信用卡真伪鉴别

功能和透支金额显示功能。为了信用卡的使用安全，可根据持卡人的需要设置指纹识别功能，以进一步提

高信用卡使用安全系数，减少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发生。再次，要建立和完善商店的监控设施和网络，使案

件发生后为公安机关破案提供有利条件，及时打击犯罪。 

    （三）提高社会治安综合防范能力 

    随着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也会不断增加，因此在外国人居住较为集中的社区、

街道，如本市的虹桥地区，对外国人居住的小区及有关场所要加强保安和夜间巡逻，提高社会治安的综合

防范能力，消除治安管理的盲区，减少和防止刑事案件的发生，为我国对外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

环境。 

    （四）加强对毒品犯罪的查处力度 

    近两年来毒品犯罪案件有所上升，特别是跨国毒品犯罪案件的犯罪手段愈来愈隐蔽，最为典型的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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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体内藏毒的方法进行走私、运输毒品犯罪时有发生，这给我们公安边防的查处工作，确实带来一定的难

度，对此更要加大查处毒品犯罪的科技投入。如在边防安全检查中，可借用更为先进的科学仪器对出入境

人员进行探测检查，加强毒品犯罪的查处力度。 

    （五）加强国际司法协作 

    为减少和预防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犯罪，应加强国际间的司法合作。针对周边国家外国人及外籍华人

犯罪居多的特点，我们认为，首先要加强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司法协作，通过外交部门与周边国家建立刑事

案件通报制度，将在中国境内有刑事犯罪的外国人，及时向其所在国的外交部门或驻我国的使、领馆通报，

将其列入有刑事犯罪前科的名单中，并对其某些行为加以一定的限制，如个人信用、出入境等。其次，要

加大社会法制宣传的广度，可在外国人入境或入住宾馆时，向其分发有关的法制宣传资料。对居住在社区

的外国人的法制宣传工作，可由社区、街道有关部门负责，规范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行为。 

（作者单位：上海市人民检察第一分院  责任编辑：杨存福） 

 

 

（上接第 70 页）基础上设置若干例外，而这些例外的具体确定问题则由法官在个案中根据法律的原则、

精神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斟酌，这就涉及到法官的自由裁量问题。 

    关于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我国学者宋英辉有过精辟的论述：（1）非法取证行

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差距，即违法的严重程度；（2）行为人的主观状态；（3）行为时的条件；（4）取证

过程是一直违法，还是个别环节违法；（5）行为与证据结果的因果关系；（6）侵害利益的性质及程度；（7）

所获材料的重要性；（8）案件的性质及危害手段的后果；（9）是否有弥补机会①。因此，证据立法应当明

确规定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裁判证据合法性时必须考虑上述因素，对犯罪控制、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等

价值目标进行个案衡平。在一般情况下，我国可以确立以下例外：（1）违法行为轻微，影响不大，而该证

据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可以考虑保留该证据；（2）“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

以及“善意的例外”，可以考虑保留该证据；（3）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利益的刑事案件中，如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重特大侵害人身安全的恶性刑事案件等，虽然有较为

明显的非法取证行为，但考虑到维护社会稳定、控制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不排除有关证据。这里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如果非法实物证据是通过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获得的，即“毒树之果”，考虑到

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性以及人身自由的重要性，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尤其应当着重突出人权保障、程序正义

的重要意义。 

    当然，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有赖于法官制度的建设，只有法官的中立性得到有效保障，法官真正成

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守门人”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才能成为弥补传统的形式意义上法治之不足，实现实

质意义上法治的重要武器。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杨正鸣） 

                                                                               
① 参见宋英辉著：《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40 - 241页。 


